
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學生修讀學、碩士一貫學程申請表（一般生） 
（四年級及延修生） 

   112  學年度第   1  學期 
 

申 請 人  
系  級  

聯絡電話 
手機： 

學  號  住宅： 

通訊地址 縣/市      市/區/鄉/鎮        路/街    段 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

Email  

是否通過本系碩士班甄試  □是    □否 

教務處基本資料審核(以下由註課組填寫) 

歷  年 
學期成績 總平均  

學期成績佔

全班百分比 ％ 註冊組 
承辦人 

 
 
 
 

學系審核 (以下由學系填寫) 

基本資料審核 
□符合申請資格 
□不符申請資格 
                □成績未達標準   □缺歷年成績單   

佔申請者總排名 
(名次/申請人數) ／ 審核結果 □錄取    □不錄取 

政治學系 
成績承辦人 

 
 
 
 
 

政治學系 
主    任  

注意事項： 
一、申請資格：本校學士班四年級(含)以上學生（含非政治學系學生），一至三年級學期成績

總平均佔全班前 50％者。(轉學生自轉入學期起算) 

二、申請程序：系辦領取申請表或自印→註冊組申請歷年成績單並註記平均成績及名次→通過

本系碩士班甄試者另附甄試成績單影本→學系審查。申請表必須親自填寫，相關表件務必

於 112年 7月 15日～9月 4日規定期限內交到本系辦公室辦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三、核准名單預定於 112年 9 月 6日起公布。 
四、審查通過者須於開學第一週內向本系碩士班秘書辦理登記，如確定於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

修課者，請於開學後人工加退選期間，持碩士班課程選課申請表至系辦辦理報到與人工加

選碩士班課程。 

 

 

告知聲明： 

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基於舉辦學碩士一貫學程甄選之目的，需蒐集學生個人資料，以在相關活動

期間及地區內，做為資料管理、連繫之用。學生得以下列聯絡方式行使請求查閱、補充、更正；

請求提供複製本；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；請求刪除個人資料等權利，請洽東吳大學政治

學系(02)28819471 轉 6261。 
 



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學生修讀學、碩士一貫榮譽學程申請表 
（二、三年級） 

   112  學年度第  1  學期 
 

申 請 人  
系  級  

聯絡電話 
手機： 

學  號  住宅： 

通訊地址 縣/市      市/區/鄉/鎮       路/街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

Email  

教務處基本資料審核(以下由註課組填寫) 

歷  年 
學期成績 總平均  

學期成績佔

全班百分比 ％ 註冊組 
承辦人 

 
 
 

學系審核 (以下由學系填寫) 

基本資料審核 
□符合申請資格 
□不符申請資格 
               □成績未達標準    □缺歷年成績單 

佔申請者總排名 
(名次/申請人數) ／ 審核結果 □錄取    □不錄取 

政治學系 
成績承辦人  

政治學系 
主    任 

 
 
 
 
 

注意事項： 
一、申請資格：本校學士班二年級(含)以上學生，修業期間學期成績總平均佔全班前 40％者。 

二、申請程序：系辦發給申請表或自印→註冊組申請歷年成績單並註記平均成績及名次→學系

審查。申請表必須親自填寫，相關表件務必於 112 年 7 月 15 日～9 月 4 日規定期限內交

到本系辦公室辦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三、核准名單預定於 112年 9 月 6日起公布。 
四、審查通過者須於開學第一週內向本系碩士班秘書辦理登記。如確定於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

修課者，請於開學後人工加退選期間，持碩士班課程選課申請表至系辦辦理報到與人工加

選碩士班課程。 

五、各年級申請學生，歷年成績累計至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止。  

 

 

告知聲明： 

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基於舉辦學碩士一貫學程甄選之目的，需蒐集學生個人資料，以在相關活動

期間及地區內，做為資料管理、連繫之用。學生得以下列聯絡方式行使請求查閱、補充、更正；

請求提供複製本；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；請求刪除個人資料等權利，請洽東吳大學政治

學系(02)28819471 轉 626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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